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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 

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有價證券審查準則第十條第一項各款不宜上櫃 

規定之具體認定標準 

第三點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三、發生重大勞資糾紛或重大

環境污染之情事尚未改

善，且影響公司財務業務

正常營運者。 

審查認定標準： 

(一)所稱重大勞資糾紛，係指有

下列情事之一： 

 

 

（第一目至第三目略） 

(二)所稱重大環境污染，係指公

司或其事業活動相關場廠

有下列情事之一： 

 

 

（第一目至第六目略） 

7.有製造、加工、或輸入偽造、

禁用環境用藥情事，其負

責人經判刑確定者。 

（以下略） 

三、發生重大勞資糾紛或重大

環境污染之情事，尚未改

善者。 

 

審查認定標準： 

(一)所稱重大勞資糾紛，係指有

下列情事之一，且足以影

響公司財務業務正常營

運： 

（第一目至第三目略） 

(二)所稱重大環境污染，係指公

司或其事業活動相關場廠

有下列情事之一，且足以

影響公司財務業務正常營

運： 

（第一目至第六目略） 

7.有製造、加工、或輸入偽禁

環境用藥情事，其負責人

經判刑確定者。 

（以下略） 

一、配合本中心「證券商營

業處所買賣有價證券

審查準則」第十條規定

之修正，爰修正第一款

及第二款規定，刪除

「且足以影響公司財

務業務正常營運」之文

字。 

二、配合環境部「環境用藥

管理辦法」之用語一致

性，爰修正第二款第七

目規定。 

 

  


